大学生征兵资助  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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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到帐后，由辅导员到计财处领取现金并按相关通知一周内交还给学生或学生家长。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汇总相关材料，并按上级部门要求统一报送材料。





学生本人或家长持《申请表》到批准入伍地征兵办公室签字盖章并领取入伍通知书（或复印件），材料齐全后交给辅导员，并以院系为单位报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经武装部沟通，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持《申请表》到道外区武装部签字盖章，领取学生入伍通知书（或复印件）。





从生源地入伍及退役学生的《申请表》由院系返给学生本人或家长，自行办理后续手续。





从学校入伍及退役学生的《申请表》留存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统一办理后续手续。





以院系为单位持《申请表》到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签字盖章











以院系为单位持《申请表》到计财处签字盖章





报辅导员进行汇总、整理、登记





退役复学学生登陆全国征兵网打印《高校复学生学费资助申请表》（一式两份）





有入伍意愿的应（往）届毕业生及在校生登陆全国征兵网打印《学费补偿贷款代偿申请表》（一式两份）








